附件1：
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医师多点执业注册申请表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正面免冠照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资格证书编码
	
	取得时间
	
	

	执业证书编码
	
	注册时间
	
	

	执业类别
	
	执业范围
	

	专业技术职称
	
	取得时间
	

	所在科室
	

	申请多点执业医疗机构全称
	

	起止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至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人承诺
	保障完成第一注册执业机构工作任务，不占用第一注册执业机构工作时间，按时完成第一执业机构要求的慈善或公益性巡回医疗、义诊、突发事件或灾害事故医疗救援等指令性任务。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	科室主任意见
	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	医务科意见
	（盖 章）
年    月   日


附件2：

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
医师多点执业医疗机构合作协议

甲方（第一注册执业机构）：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
乙方（多点注册执业机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多点执业医师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河南省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本着友好协商、互相理解、彼此支持的原则，经双方共同商定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1.甲方同意丙方到乙方开展多点执业。执业时间自       年     月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。 
2.丙方在甲方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须在乙方的诊疗科目范围内；在乙方从事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与在甲方时一致。
3.丙方在乙方执业期间，执业活动由乙方负责监督管理。在此过程中不得超范围执业。发生纠纷的，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。同时，乙方应将情况及时通知甲方。
4.乙方需明确丙方在乙方的执业是以不影响在甲方的工作为前提。
5. 丙方在乙方执业期间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报酬由乙方负担。
6.乙方应为丙方购置人身意外、医疗责任等相关保险，因多点执业工作造成的损害由乙方承担。
7.乙方因诊疗条件不足，诊断不明确或者治疗效果不佳的疑难危重症患者，须转至甲方进行诊治，待病情确诊或者平稳后转回乙方进行后续治疗及管理。
8.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议到期，续约事宜另议。
9.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如遇以下情况自动失效：
（1）甲方不再续聘丙方（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）；
（2）乙方不再续聘丙方（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）；
（3）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（4）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协议不能履行的情形。
10.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。
   甲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乙  方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丙  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